滦平县人社局失业保险中心

 事项办事指南（单位参保注销）

	构成要素
	内容表述要求

	事项名称
	失业保险单位参保注销

	事项简述
	参保单位出现解散、破产、撤销、合并、整建制转移至统筹外地区及其他情形终止参保。政策依据：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五十七条：……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用人单位依法终止的，应 当自变更或者终止之日起三十日内， 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社会保险登记……

2.《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9号）第九条：缴费单位的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缴费单位依法终止的，应当自变更或者终止之日起30日内，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社会保险登记手续。
3.《社会保险登记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号）第十二条：缴费单位发生解散、破产、撤销、合并以及其他情形，依法终止社会保险缴费义务时，应当及时向原社会保险登记机构申诸办理注销社会保险登记 。

	办理材料
	参保单位解散、破产、撤销、合并、整建制转移至统筹外地区及其他情形终止参保，需提供相应文件依据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，填制《失业保险注销登记表》。

	办理方式
	现场办理

	办理时限
	即时办理

	结果送达
	当场送达。

	收费依据及标准
	不收费

	办事时间
	工作日即时办理。

	办理机构及地点
	滦平县行政审批中心三楼失业保险中心业务窗口

	咨询查询途径
	现场查询：滦平县行政审批中心三楼失业保险中心业务窗口；电话查询：0314-5968003、8586202

	监督投诉渠道
	县人社局8582782


